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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統籌局

教育統籌局局長

(經辦人：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9)梁熾輝先生 )

梁先生：

《《《《 2002年教育重組年教育重組年教育重組年教育重組 (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人現正審議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向議員就法律及草擬方面

的事宜提供意見。

本人察悉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43(5)條，教育統籌局 (下稱 “教統
局 ”)可就根據條例草案第 42(5)條歸屬其本身的任何財產或權利提起訴
訟、進行追討或採取法律行動，亦可就其根據第 42(5)條承擔的任何法
律責任被起訴。同樣地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43(6)條，教統局可就任何根
據條例草案第 42(5)條歸屬其本身的據法權產提起訴訟、進行追討或採
取法律行動，而無須將該等據法權產已移交一事通知受該等據法權產

約束的人。

煩請閣下解釋為何需要訂立條例草案第 43(5)及 (6)條，並澄清
此舉會否抵觸《官方法律程序條例》 (第 300章 )第 13條。該條訂明，根
據該條例的條文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，須由律

政司司長提起或針對律政司司長提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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